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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法律的温暖传递给基层百姓
龙头女律师志愿团对全市各乡镇的逢

集日了如指掌，因为她们经常赶大集来到
基层乡镇，为百姓面对面提供法律咨询和
法律帮助。她们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常
年坚持每月一次公益宣传活动。为了外出
活动方便，律师事务所专门出资印制了载
有法律常识、志愿团服务内容和联系电话
的宣传单，制作了易拉宝式展板，购置了音
响设备和便携式折叠桌椅，制作了宣传条
幅等一整套外出宣传器具。她们每到一处，
都能展现出特定的法律宣传形式和氛围，
吸引群众前来观看和咨询，收到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截至目前，志愿团的足迹已经遍
及市中区、峄城区、山亭区、薛城区和台儿
庄区有关集市，志愿团的宣传也在运河古
城、冠世榴园、人民公园、东湖公园、光明广
场、八大批发市场、盛北批发市场等公共场
所多次展示。“龙头女律师志愿团”的团旗
始终飘扬在基层和社区，她们向基层百姓
宣传法律知识，传达法治精神，她们的微笑
和热情也给百姓送去了法律的温暖。女律
师们的手机就是法律服务热线，不少收到
宣传单的百姓，按照联系电话与志愿团律
师联系咨询法律问题。也有人专程来到律
师事务所，向女律师们寻求法律帮助。一位
残疾老人来到律师事务所说，一个偶然的
机会，他听到了志愿团女律师在山亭参加
送法下乡活动的电台直播节目，他因此慕
名来找在直播节目中做宣传的那位女律
师，向他咨询困惑自己多年的家庭问题。女
律师热情接待，并从程序到实体作出详细
的解答。这位老人非常感谢，以后又来过多
次，他说问题虽然尚未最终解决，但他感受
到了得到尊重和帮助的温暖。

● 让法律援助惠及到最需要者
最需要法律帮助的人，往往是那些老

弱病残或情况特殊，无力、无法得到有偿法
律服务的人。这些人需要实体和程序方面
的法律帮助，也是女律师志愿团重点提供
法律援助的对象。滕州某村妇女经妇联介
绍，向女律师志愿团求助。该妇女因患严重
疾病多次住院治疗，其丈夫有能力却不愿
承担她的医疗和生活费用，并起诉离婚。其
丈夫在一审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后提出上
诉，坚决要求与病重的妻子离婚，该妇女的
治疗和生活陷入困境。面对这样一个无助

的农村妇女，志愿团女律师潘文娟经向所
里汇报，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免费代理
其应诉。经过对案情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
潘文娟律师在法庭上充分阐述了离婚的法
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谴责对方不道德甚至
违法的错误行为，依法维护了这位妇女的
合法权益。法官依据法律规定并慎重考虑
本案的实际情况后，支持了律师的代理观
点，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一位来自临沂偏远山区的聋哑人郑某在枣
庄参与了盗窃犯罪，依法需要指定辩护人。
经检察机关联系，女律师马欣担任聋哑人
的辩护律师。郑某的父亲得知律师免费担
任其儿子的辩护人后，专程从临沂骑摩托
车经过六小时来到枣庄办理手续和了解情
况。法庭上，马欣律师在依法辩护的同时，
还特别对这位聋哑人说出了发自肺腑的忠
告“我相信你一定能认罪悔罪，身残志不能
残，将来一定要用自己的勤劳和双手回报
父母和社会”。法院最终作出从轻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的判决。宣判后不久，马欣律师
收到一封来自临沂的信件，这位聋哑人的
父亲表达了一位临沂百姓对枣庄律师的感
谢和祝福。山亭区农村妇女刘某，丈夫不幸
去世，靠在枣庄打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
活。但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她本人在下班
途中遭遇车祸导致一级伤残，除大脑尚明
白，颈部以下均无法活动。不仅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而且没有任何生活和康复的资金
来源。其亲属来到律所说明情况后，志愿团
资深女律师崔少华带领朱艳景律师亲自登
门来到刘某的家中，当面听取她的陈述和
要求，向其告知有关法律问题，为其办理了
法律援助的代理手续。此案虽然被告方千
方百计推卸责任，但从一审到二审几经周
折，最终拿到了生效判决。这位妇女不仅得
到 87万余元的赔偿，也使她及其子女有了
生活的希望。

● 让法律阳光呵护着青少年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但也是自身抵

抗力最弱的群体。看到那些一脸稚气的青
少年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女律师们感到
心痛。她们因此而关注青少年，从法律上关
心帮助他们的成长。志愿团曾专程到台儿
庄区某小学，在给孩子们送去捐赠物品的
同时，也给他们带去志愿团的宣传册和爱
心；她们去过薛城区某村看望留守儿童，给

他们送去衣物和学习用品，与他们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她们还先后到枣庄三中、十五
中、立新小学等中小学对学生和学生家长
进行法律讲座和以案说法，告诉他们正确
认识青少年犯罪问题，指导青少年学生如
何防范不法侵害和保护自己，指导学生家
长如何处理好婚姻家庭与子女教育等问
题，给老师、学生及学生家长一个很好的启
示。枣庄三中的一位学生在听完法律课后，
专门给律师发来一条短信，感谢律师的精
彩演讲，表示一定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青
少年。一天，一位老奶奶来到龙头所为其犯
了罪的孙子委托律师辩护。孩子的父母离
异，父亲单位破产，母亲患有癌症，无力支
付律师费用。为了尽力挽救这个未成年的
孩子，志愿团女律师经律所批准对其提供
法律援助。承办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被
告，教育其认罪悔罪；同时多次与其家人沟
通，指出他们疏于管教的错误。其家人深感
内疚，多次到被害人家里赔礼道歉，并积极
筹钱赔偿。法官在从轻判处被告缓刑的判
决书后面，特别附上【法官寄语】“枣庄知名
律师为你无偿法律援助，应该懂得用勤劳、
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应当懂得感恩
社会、回报社会”。这个青年出狱后，专程拜
见律师，表示一定洗心革面做对社会有益
的人。为了更快捷的做好未成年法律援助
工作，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还与枣庄市市
中区检察院关工委签订了《关于开展未成
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协议》，双方在工作衔接
上建立了绿色通道，并合作办理了若干件
未成年援助案件。

“龙头女律师志愿团”的成立，源自山
东龙头女律师们的共同心愿。山东龙头律
师事务所成立三十多年来，执业律师中一
直活跃着女律师的身影。女律师以其热情、
细腻、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业绩，展示
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风貌。多年的坚持
和奉献，使龙头女律师在回报社会的同时
也锤炼了自己，成为律师队伍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现在，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即
将执业的女律师和实习女律师，也都纷纷
加入志愿团，为志愿团增添了新的活力。她
们相信，志愿团精神一定会传承下去，作为
法律人，她们决心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为
建设法治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法
律的阳光照耀到每个人的心坎上！

单位未缴纳社保费，能否以此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要求经济补偿金？ ——赵先生

律师解答：你可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单位按照你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支付经
济补偿金。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
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的。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王传政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法律的温暖
山东龙头女律师志愿团活动纪实

在枣庄城市和乡村，一直活跃着一支女律师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她们扛着志愿团团旗走乡村赶大集、到广
场进社区，普及法律常识、宣扬法治精神，帮助弱势群体，成为法律宣传服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她们就是被授予
“山东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山东省优秀巾帼志愿服务组织”称号的“龙头女律师志愿团”。

龙头女律师志愿团是由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女律师组成的，成立于2011年3月8日，成立当日，枣庄市司法
局、市律师协会联合市关工委、市妇联、市总工会等部门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从接过“龙头女律师志愿团”团旗
的这一天起，女律师们为了心中神圣的使命，扬起了法律服务志愿者的风帆，她们走出办公室和法庭，举办和参加
各项法律宣传和志愿者活动，以自己的爱心与真情，为广大市民提供便捷有效的法律服务，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近四年来，她们共举办法律宣传152场次，接待咨询5000余人次，免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1件，发
放宣传资料18000余份。龙头女律师志愿团先后被评为山东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山东省优秀巾帼志
愿服务组织、枣庄市优秀妇女维权岗、枣庄市十佳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枣庄市巾帼建功文明岗等。

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

指点，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纠纷时，请与龙头律师事务所热

线：0632——5117788联系，专业

律师将为您提供高效服务。

前两天我下班后，在去我母亲家的路上出
了交通事故，能算工伤吗？ ——夏女士

律师解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2014年 9月 1日起
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
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
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
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
途中。该规定明确了上述四种上下班途中工伤
情形。像你这种情况属于“在合理时间内往返
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的情形，如果你本人对事故负次
要责任或无责任，就应当认定为工伤。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朱艳景

下班途中遇车祸
单位能否算工伤

我在市中区租了一个门面，租下来之后进
行了装修，营业前的准备工作也都做好了，然
后找了一个人和我合作，由他来进行经营、管
理，我们按三、七比例来分配收益，并签订了
书面的合作协议。现在我俩出现了纠纷，我要
起诉他。他是峄城区的，能到市中区法院起诉
吗？ ——洪先生

律师解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
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
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像你这种
情况，可以选择在被告住所地峄城区法院起诉，
也可以在合同履行地即市中区法院起诉。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郝坤

合同出现纠纷
异地可否起诉

我一朋友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户口是农村
的，但人一直在市里打工并居住，能要求按城镇
居民标准赔偿吗？ ——葛先生

律师解答：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
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鲁高法【2005】
201号）第三部分第五条规定，对于农村人口在
城镇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
可以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如
果你朋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已在城市连续居
住一年以上就可以按城镇标准得到赔偿。需要
提醒的是由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赔偿标准差
别很大。所以相关证据一定要全面、扎实。若
是在城市租房住，最好有暂住证或居住证，另外
租房合同、交房租证明、交水电费、物业费的一
些单据都应该准备好。另外与用人单位签订的
劳动合同及工资证明材料也要准备，以此证明
在城里打工的事实。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王传政

农村户口能否
按城镇标准赔偿

单位未缴纳社保费
辞职是否可要赔偿


